省政府决定取消和暂停的行政审批项目（26项）

	实施部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备注

	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1
	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注册申请的初审
	取消

	
	2
	发行地方企业债券核准、上报
	取消

	省科学技术厅
	3
	举办国际科技展览会审查
	取消

	省公安厅
	4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销售审批
	取消

	
	5
	弩的制造、销售、进口、运输、使用的审批
	暂停

	
	6
	发放《中朝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甲种本）》
	暂停

	省民政厅
	7
	义务兵异地安置（跨省市）的审批
	取消

	省国土资源厅
	8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审批
	取消

	
	9
	选矿许可证
	取消

	省环境保护厅
	10
	因科学研究需要进入环境保护部门管理的地方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审批
	取消

	
	11
	外国人进入环境保护部门管理的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审批
	取消

	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12
	房屋拆迁资格审查及发证
	取消

	省水利厅
	13
	行业用水定额的审核同意
	暂停

	省农业委员会
	14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
	取消

	省林业厅
	15
	发放跨市州运输红松、落叶松、樟子松种子所持《林木种子运输证》
	取消

	省地方税务局
	16
	制药企业及其它工业企业销售费用税前核定扣除审批
	取消

	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17
	认证咨询机构审批
	取消

	省新闻出版局
	18
	期刊出版增刊的审批
	按期刊出版

管理有关

规定办理

	省统计局
	19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涉外调查机构认定
	取消

	
	20
	境外组织、个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社会调查项目审批
	取消

	省畜牧业

管理局
	21
	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认定与产品认证
	取消

	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2
	药品GMP证书变更（包括企业名称、生产地址）
	取消

	
	23
	核（换）发《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证》
	暂停

	省气象局
	24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资格审查
	取消

	
	25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装备技术标准的审查
	取消

	长春海关
	26
	报关员注册登记
	取消


